
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110号

当事人：蒋维（大英县蓬莱镇家臣跑腿服务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923MA65L97A8T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25109230014119

违法事实： 
2018年8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蒋维开办的大英县蓬莱镇家臣跑腿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进行日常检查时。该服务部现场不能提供与入网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协议。执法人员现场给该服务部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给予了警告处罚。

当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就23日的责令改正内容进行了回访检查。现场抽查三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与该服务部是否签订食品安全协议；该服务部只能提供其中一家的食品安全协议书，且这一家签字人与其公示的营业执照上显示的负责人的不一致。

2018年8月31日，我局对蒋维未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签订食品安全协议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向其送达了立案通知书。

现查明，四川省利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与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网络品牌“饿了么”原始持有者）签订了《城市代理合作协议》，获得了在大英县使用“饿了么”品牌的使用权。当年12月26 日，四川省利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大英县“饿了么”品牌使用权授权给蒋维。蒋维于2018年1月12日在大英县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名称：大英县蓬莱镇家臣跑腿服务部，在大英县范围内使用“饿了么”平台。

又查明，2018年8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服务部进行现场检查时。该服务部现场不能提供与入网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协议。其以上行为不符合《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大食药监食责改〔2018〕2-64号，下同），并给予了警告（大食药监食当罚〔2018〕67号）处罚。当月2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出具给该服务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进行回访检查时。在“饿了么”平台查见加入该平台的大英县入网餐饮服务单位共105家，现场查见该服务部与49家入网餐饮服务单位签订的食品安全协议。执法人员现场抽查大英县蓬莱镇巫溪烤鱼店（负责人：孙建华）、大英县蓬莱镇江油夜啤酒（负责人：聂玉连）和大英县蓬莱镇雪疆快餐店（负责人：林雪疆）与该服务部是否签订食品安全协议书。该服务部现场只能出示与大英县蓬莱镇江油夜啤酒签订的食品安全协议书，且签字人为聂和菊，与公示的营业执照显示的负责人聂玉连不相符。

在调查期间的2018年9月4日（逾期第5天），该服务部申请复查。执法人员于2018年9月4对该服务部进行了第二次责令改正回访检查。现场该服务部向执法人员出示了105份与入网餐饮服务单位的签订的食品安全协议。执法人员在“饿了么”平台上抽查了“大英县蓬莱镇溢香冒菜店”、“大英县五谷馍房早餐店”和“大英县蓬莱镇广福记冒菜店”与该服务部是否签订食品安全协议书。该服务部现场均能出示与之签订的食品安全协议。

2018年10月31日，我局已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大食药监食罚告〔2018〕110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提出陈述、声辩的权利。当事人接受文书后3日内未提出陈述、声辩。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2018年8月23日、29日《现场检查笔录》各1份、彭海霞《询问笔录》1份、《责令改正通知书》（大食药监药责改〔2018〕2-64号）和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大食药监药当罚〔2018〕67号）各1份；大英县蓬莱镇江油夜啤店和大英县蓬莱镇雪疆快餐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照片各1份；大英县蓬莱镇巫溪烤鱼店《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照片各1份。证明当事人未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签订食品安全协议的违法事实。
证据二、四川省利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城市代理合作协议》照片1份、四川省利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授权证明》1份；大英县蓬莱镇家臣跑腿服务部《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你身份证复印件1份；彭海霞身份证复印件1份和《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违法主体和代理人等情况。

证据三、2018年9月4日《现场检查笔录》1份和大英县蓬莱镇家臣跑腿服务部复查《申请书》1份；大英县蓬莱镇溢香冒菜店、大英县五谷馍房早餐店和大英县蓬莱镇广福记冒菜店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与“饿了么”签订的食品安全协议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但是在逾期7日内改正的事实。
以上证明均由证人等签名确认，并能相互印证，我局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我局认为当事人以上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了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签订食品安全协议的违法事实。依据《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处罚。结合本案实际，依据《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第（八）项裁量。根据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案审委员会集体合议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5000元（伍仟圆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政府或者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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